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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的信仰要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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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初
時
收
到
一
輯
電
郵
過
來
的
裸
體
照
，
看
罷
立
時
刪
除
，
後
來
想
想
，

又
把
它
們
存
起
來
，
最
近
想
重
看
，
竟
無
法
開
啟
，
可
惜
可
惜
。

相
中
人
不
是
什
麼
香
豔
噴
火
的
女
郎
，
而
是
一
群
全
身
皺
紋
的
老
婦
，
乍

看
還
相
當
嚇
人
。
電
郵
附
了
一
段
文
字
，
大
意
是
你
的
配
偶
有
一
天
也
會
變
成

這
樣
，
所
以
要
珍
惜
你
們
的
關
係
，
不
要
太
介
懷
那
個
臭
皮
囊
。

有
幾
次
演
講
，
我
問
聽
眾
，
你
們
結
婚
時
有
沒
有
想
過
有
一
天
枕
邊
人
會

人
老
珠
黃
，
皺
紋
比
北
京
狗
更
誇
張
？
如
果
沒
有
，
你
們
就
還
未
想
清
楚
婚
姻

的
意
義
。
我
發
現
大
部
分
聽
眾
都
惘
然
若
失

︱
特
別
是
男
聽
眾

︱
，
難
怪
電

影
︽
餃
子
︾
裡
白
靈
說
：
﹁
男
人
三
十
歲
時
喜
歡
二
十
幾
歲
的
女
孩
，
到
四
十

歲
時
仍
是
喜
歡
二
十
幾
歲
的
女
孩
，
到
五
十
歲
時
還
是
喜
歡
二
十
幾
歲
的
女

孩......

﹂﹁青
春
，
真
可
愛
青
春......

﹂
這
是
陳
寶
珠
年
代
的
一
首
流
行
曲
，
而
陳

寶
珠
年
代
的
人
來
到
今
天
，
竟
然
也
投
身
美
白
、
瘦
身
的
行
列
，
還
大
賣
廣

告
，
呼
籲
大
家
一
起
追
尋
她
那
早
已
逝
去
、
卻
異
常
可
愛
的
青
春
。
我
心
生
疑

竇
，
到
底
她
是
熱
愛
青
春
，
還
是
怕
老
怕
得
要
死
？

不
是
矯
情
，
我
認
為
擁
有
最
動
人
的
身
體
的
，
是
德
蘭
修
女
，
不
知
道
為

什
麼
，
看
到
她
的
皺
紋
，
我
就
很
感
動
。
身
體
會
衰
殘
，
但
身
體
也
是
聖
靈
的

殿
，
總
覺
得
德
蘭
修
女
乾
巴
巴
的
身
體
，
是
上
帝
恩
典
的
一
個
印
記

︱
她
的

身
體
是
為
了
多
作
主
工
而
衰
殘
。

一
副
不
能
老
、
不
准
老
的
身
體
，
其
實
很
彆
扭
，
看
到
別
人
一
把
年
紀
還

裝
可
愛
，
我
會
雞
皮
疙
瘩
。
衰
殘
是
自
然
現
象
，
並
不
可
恥
，
重
要
是
這
副
身

體
為
何
衰
殘
？
是
因
著
﹁
煲
煙
、
劈
酒
、
玩
通
頂
﹂
，
還
是
因
著
﹁
棉
乾
絮
濕

湊
大
兩
條
化
骨
龍
﹂
？
我
們
能
否
為
衰
殘
的
身
體
解
碼
，
解
讀
出
一
段
婚
姻
、

一
個
家
庭
的
歷
史
呢
？
縱
然
裡
面
悲
喜
交
集
，
卻
也
賺
人
熱
淚
。

我
們
會
因
對
方
青
春
美
麗
而
﹁
愛
上
對
方
﹂
，
但
我
們
必
須
學
會
敬
重
一

副
又
老
又
衰
殘
的
身
體
，
才
算
真
正
的
﹁
愛
對
方
﹂
；
我
們
也
必
須
搞
清
楚
，

這
是
婚
約
的
要
求
，
電
視
常
教
我
們
要
看
清
楚
、
想
清
楚
合
約
的
內
容
才
好
簽

紙
，
在
婚
約
上
，
亦
復
如
是
。

弟
兄
們
，
老
婆
愈
老
愈
可
愛
。
︵
專
欄
完
︶

︵
作
者
為
香
港
性
文
化
學
會
成
員
︶

入行好一段日子了，聽過不少人對記者的看法。其中

有兩個令我印象頗為深刻的。記得有一次，在酒樓洗碗的姨

母對我說：「你們當記者的，就舒服啦！」我立時的反應是何

出此言：「其實當記者，都幾辛苦�。工作沒有定時，有時

真的可以說是食無定時，坐無定廁。想不出如何完稿時又如

難產，當中苦處真的不足為外人道。」「怎麼會辛苦呢？寫字

之嘛，寫字又點會辛苦呢？」姨母溫柔地據理力爭。作為後

輩的我，既不

敢也不知道如何回

應。我想若如她所言，純

粹的寫字，可能真不如從早到

晚洗碗般辛苦。不過當記者真的不是

「寫字」那麼簡單！

又有一次，在街上遇到昔日的團契導師，她是當社工

的。她對我說：「給我就一定不會當記者，天天都要作文，

好辛苦唧！」姨母和團契導師的話，一直在我腦中迴響，我

也問自己當記者到底是辛苦，還是不辛苦呢？若如姨母所

言，被訪者說什麼就寫，我豈不是成了一部影印機？這樣的

工作可能真的不及天天從事體力勞動般辛苦。若如導師所

言，天天去作文，又真的蠻辛苦。

經過多年的邊做邊學（Learning by doing），我可以告

訴大家，當記者不是單單的「寫」，亦不是單單的「作」。當記

者當然不是「寫字」那麼簡單，否則我們跟學舌的鸚鵡沒大分

別。況且今時今日，科技昌明，若是純粹「寫字」，用電腦來

瞬息複製，豈不是更加有效。同樣當記者也不是天天在「作

文」那麼簡單，我們寫的都是根據事實，只不過會因應不同

的報道形式，而有不同的寫作方法。例如：港聞比較重視資

料的鋪陳；專題報道則著重分析。當你要分析一件事的時

候，就必須去搜集資料，並且在有限的時間，讓資料在腦袋

中「炆、燉、發酵」，這樣出來的報道才比較好。

感謝神，藉著與你們分享，讓我有機會重新思考記者生

涯的意義。我真的感激祂，讓我有機會當記者，在工作上接

觸很多不同的人、不同的事；透過被訪者的說話，不同人的

人生經歷，讓我檢視自己的過去，並成長起來！近年，我愈

來愈多這樣的操練：就是在寫一篇報道之前，先向神禱告，

求神賜下智慧，讓我所寫的可以建立他人。我不知自己還會

當多少年記者，我也不知人生的下半場該怎樣走，不過，若

讓我重新選擇一次，我仍會選擇當記者。（專欄完）

（作者於本會聚會）

我們若做一個自己亦不確定正確與否的行動，是否出

於信心便更是關鍵了。我們知道得救是靠主的憐憫而非自

己的行為，那出於信心所做的，便錯了也是對了；但要是

我們仍執著於自己的行為的或正或誤，則我們的疑惑便肯

定敗壞了我們的信心，不出於信心所做的，對了也是錯了

（羅十四23）。

我們祈禱，卻不靠祈禱；我們行善，卻不靠善行；我

們事奉，卻不靠任何功業。我們四面不靠，只靠信基督。

「既是這樣，哪裡能誇口呢？沒有可誇的了。用何法

沒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嗎？不是，乃用信主之法。」（羅

三27）

一個簡單的信仰秘訣：一旦我們對信仰起了疑惑，不

知道是否出了偏差的時候，我們便高喊「主啊，救我！」

吧。即或是偏離了航道，即或是處身驚濤駭浪之中，這句

話都能使我們撥亂返正。（專欄完）

（讀羅馬書十章劄記之三）

（作者為建道神學院研究教授）

上帝沒有期望人徹底做到律法的規定，沒有打算用律

法的條文來評定人是否得生，所以祂對人的要求也不是無

理取鬧的。是人自己將上帝的要求扭曲成無理要求吧。

從舊約到新約，上帝多次申明祂對人的要求並不是苛

刻的，祂沒有要求人自尋得救的出路（申三十11、14）。上

帝也藉保羅對我們說：「惟有出於信心的義如此說：『你不

要心裡說：誰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領基督下來；）誰

要下到陰間去呢？（就是要領基督從死裡上來。）』祂到底怎

麼說呢？祂說：這道離你不遠，正在你口裡，在你心裡。

（就是我們所傳信主的道。）」（羅十6-8）

上帝沒有要求我們上窮碧落下黃泉自找真理，沒有要

求我們上刀山下油鍋自顯犧牲，卻僅是要求我們信靠祂，

特別是信靠那成為人住在我們中間的耶穌基督。

保羅說：「你若口裡認耶穌為主，心裡信上帝叫祂從

死裡復活，就必得救。」（羅十9）再沒有比這個更簡單容易

的要求了吧。

我們的信仰是：唯獨信心，唯獨恩典，唯獨基督。

或問：那基督徒還要不要遵守上帝的律法呢？是否等

於破壞了因信稱義的原則？

答案是略為吊詭性的：只要有信心，守律法便等於

不是守律法，因為信心超越了律法，信心使律法不再是

律法。

信耶穌即等於完成了律法，信耶穌也使行律法變成不

是行律法。

有人獲得一個領受，要為主禁食四十晝夜，沒問題，

這不算律法主義；只要他沒有把禁食看成換取福氣的手

段，沒有推己及人要求人人禁食四十晝夜。

信心使我們認定，人的所有作為孤立地看都是沒有作

用的，惟有是上帝的恩典，才使行為產生果效，所以我們

仰賴上帝的恩典，而不是倚賴自己的行為。就算我們做的

是明顯正確的行為，諸如向上帝祈禱，還是得「出於信心」

來做，將焦點放在上帝的憐憫之上，而不是放在行為本

身。雅各說：「出於信心的祈禱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

來；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雅五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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